
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 

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召

开了 2018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

订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，并授权公司董事局对《公司股东

大会议事规则》与本次《公司章程》修订事项相同的条款作

相应修订，现将对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具体修订内

容对照说明如下： 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1 

第三章 股东大会及召开 

第十五条 （十四）审议决定单

项投资或 12 个月累计金额超

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

产值 20%以外的风险投资项目； 

第十五条 （十四）审议决定单

项投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30%以外或

12 个月累计投资金额超过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

50%以外的对外投资项目； 

2 

第六章 股东大会表决、决议、记录及公告 

第五十三条 （十）单项投资或

12个月累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20%以

外的风险投资项目； 

第五十三条 （十）单项投资金

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

净资产值 30%以外或 12 个月累

计投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50%以外的

对外投资项目； 

3 

第七章 对董事局的授权 

第七十四条 （一）决定单项投

资或 12 个月累计金额不超过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

值 20%的风险投资项目； 

第七十四条 （一）决定单项投

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的净资产值 30%以内或 12 个月

累计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50%以内的

对外投资项目； 



本次修订除对上述规则条款进行修改外，《公司股东大

会议事规则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 

修订后的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全文详见本公司同

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局 

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

 




